
主旨：

說明：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受文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6月24日              
發文字號： 政附人字第1140006800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候選人徵求啟事及相關表件各1份

 檢送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徵求啟事一

案，敬請惠予推薦及公告轉知，請查照。

一、

二、

三、

 　

依據114年6月20日召開之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

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

歡迎符合資格者參與遴選，遴選資料請於114年7月1日
（星期二）下午5時前親自送達或以雙掛號寄達（非以郵

戳為憑）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逾時恕不

受理；電子檔案並請寄至聯絡人信箱，寄送後請以電話

聯繫確認。

檢附旨揭候選人徵求啟事及相關表件各1份，有關遴選資

訊及相關公告請至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網站首頁

（網址：https://www.ahs.nccu.edu.tw/home），點選「校

長遴選」之網頁參閱。

正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公私立大專校院、各縣市政府(含各直轄市教育局及
金門、連江兩縣)

副本：本校人事室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一街353號
聯絡人 ： 張望然
電話 ： 02-8237-7500 分機9711
電子郵件 ： t930288@mail.edu.tw

114/06/24
15:48:33                   

1140020627

總收文　114/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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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徵求啟事 
114年 6月 20日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次會議通過 

 

一、公開徵求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附

中）校長候選人，歡迎符合資格者參與遴選。 

二、本校附中校長候選人之資格及條件如下： 

（一）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且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及第

六條（或第十條之一）所定資格。 

（二）具備下列各項條件： 

1、具中華民國國籍（具有其他國籍者，須承諾於應聘校長之

前放棄其他國籍）。 

2、具有高尚品德與民主法治理念。 

3、超越宗教、政治、黨派及利益團體。 

4、具有卓越之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5、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6、具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三）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四）候選人須於 114 年 8 月 1 日尚未滿 65 歲，即民國 49 年 8 月 2

日以後出生者。（參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3條） 

（五）現任公立學校校長至 114年 7月 31日止，需第一任任期已屆滿

或連任任期已達二分之一者，始得參加遴選。 

三、本校附中校長候選人應附表件如下： 

（一）候選人應繳證件清單。 

（二）候選人推薦表（自我推薦或連署推薦）。 

（三）候選人資料表。 

（四）如被推薦人具國外學、經歷，相關證明文件之驗證應由被推薦

人提供。 

四、前開表件請以電腦繕打列印並親自簽名後，併同相關附件於 114 年 7

月 1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前，親自送達或以雙掛號寄達「國立政治

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政大附中人事室代收）」(非以郵

戳為憑 )，逾時恕不受理，電子檔案並請寄至聯絡人信箱

（t930288@mail.edu.tw），寄送後請以電話聯繫確認，繳交之表件及

資料恕不退還。 

五、有關本校附中校長遴選相關法規、連署表格及應附表件等資料，請逕

至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網站首頁，點選「校長遴選」之網頁下

載之（網址：https://www.ahs.nccu.edu.tw/home）。 



六、預定 114 年 7 月 14 日（星期一）公布附中校長候選人名單，114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舉行公聽會（治校理念說明會），順序按

校長候選人名單辦理。 

七、本案聯絡資料： 

聯絡人：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人事室張望然先生 

聯絡電話：(02)8237-7500分機 9711；傳真：(02)8237-7513 

電子郵件信箱：t930288@mail.edu.tw 

郵寄地址：116016臺北市文山區政大一街 353號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敬啟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 

應繳證件清單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現職單位及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檢送資料清單（請依序由上而下排列整理，確實檢查內容並作
「Ｖ」記號）： 

勾選 檢送資料 

□ 
(一)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自我推薦表或連署

推薦表（正本）。 

□ 
(二)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正本），電

子檔請寄至聯絡人電子郵件信箱。 

□ 
(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雙重國籍者併附護照影

本)。 

□ (四)大學以上學歷證明影本：  件(如為國外學歷須經驗證)。 

□ (五)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影本：  件。 

□ (六)副教授以上教師證書影本：  件。 

□ 
(七 )經歷／服務證明 (如有兼任主管職務年資請註明)影本：  
件。 

□ (八)獎勵及其他榮譽事項證明文件影本：  件。 

□ (九)其他有助於審查資格之資料：  件。 

二、本人所提供之學經歷證件及其他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實之情
事，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備註：本頁請置於資料第1頁(請依序逐項檢齊，所送影本均請校長候選
人簽名以資確認)。           

 校長候選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自我推薦表 

自我推薦之校長候選人姓名 自我推薦校長候選人親筆簽名表示同意 

  

 

壹、自我推薦校長候選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學歷  

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住址  電話  

email  

貳、自我推薦理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 

被推薦之校長候選人姓名 被推薦校長候選人親筆簽名表示同意 

  

 

壹、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學歷  

經歷  

服務單位  職稱  

通訊住址  電話  

email  

貳、連署人資料 

姓名 現職單位 職稱 電話及 e-mail  親筆簽名 

1.     

2.     

3.     

4.     

5.     

6.     



姓名 現職單位 職稱 電話及 e-mail  親筆簽名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參、連署代表人（或主要聯絡人）資料 

服 務 單 位  姓名  職稱  

電話及手機  E-mail  

簽名處  

 

 

 

 



肆、連署推薦理由： 

 

 

備註： 

一、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或公私立高中職以下專任教師合計二十人以上

連署推薦，各連署人僅得參與一位候選人之連署，重複連署者，均不計入連署人數。 

二、被推薦人不得參與本人連署。 

三、遴選會委員不得參加推薦人之連署。 

四、連署推薦資料送達遴選會後，連署人不得要求撤回連署。 

五、遴選會得依連署人所提供之服務單位、職稱及電話等資料進行查對，連署人及被推薦人

不得異議，經查對如有不符者，予以剔除該名連署人。 

六、旨揭表件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壹、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49年8月 

2日以後出生) 

國籍 

請黏貼或掃描 

正面半身脫帽之 
兩吋照片 

   
□本國籍 

身分證編號： 

 

□外國籍 
護照號碼： 

國名： 

聯絡方式 
手機： 

傳真： 

電話(公)： 

    (宅)： 

通訊處  e-mail： 

現 

職 

服務機關名稱 專兼任 職稱 到職年月 教師證書 

    字號： 

 

起資年月：   年 月 

大學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院系所名稱 
論文指導者 

(大學以下免填) 

學位 

名稱 

取得學位

年月 

     

     

     

     

相關

經歷 

(含

一級

單位

主管

之學

校行

政工

作) 

服務機關名稱 職稱(職級) 專兼任 任職起訖年月 

    

    

    

    

(相關經歷欄位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貳、獎勵及榮譽事項： 

授獎單位 內容 時間 備註(文號) 

    

    

    

    

    

    

    

    

    

    

    

    

    

    

    

註：1.相關文件請附影本。 

    2.如為外國文件，請附中譯本並公證。 

    3.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 A4紙張自行延伸。 

 

 

 

 

 



參、論文、著作及作品： 

作者 名稱 
出版(發表)

年     月 
出版(發表)處所 

備註 

(如有合著人，請註

明) 

     

     

     

     

     

     

     

     

     

     

     

     

註：1.表列名稱請詳列個人發表之著作，依期刊及會議論文、專書、作品、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專利、發明及其他等順序分類填寫。 

2.各類著作請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

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及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 

3.本表若不敷使用，請以 A4紙張自行延伸。 

 

 



肆、資格條件：(二項資格均須符合，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項次 勾選 資格條件 

一  具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二 

︵
右
列
欄
位
，
請
擇
一
勾

選
︶ 

 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第1項第1款) 

 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
相關工作二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第1項第2款) 

 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
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或大學法規所定一
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第1項第3
款及同條第2項後段) 

 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

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6條
第2項)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符合修
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0條之1) 

 

伍、治校理念：請就教育政策、治校理念、對附中的瞭解及附中之發展發表觀
點(請以中文撰寫為原則，並請以電腦繕打，本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
列) 

 

註：本人同意本項資料得公開閱覽。 



陸、具結書： 

□本人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條、第六條及第十條之一之資格，且無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三十三條所定情事。 

□本人承諾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於擔任校長期間，僅具中

華民國國籍，如具有其他國籍，應於應聘前聲明放棄。 
□本人若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願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

利益團體，如已擔（兼）任前述相關職務者，將於應聘前辭去該職務。 
□本人同意治校理念資料得公開閱覽。 
□本資料表所填送之資料均確實無誤；若有不實，本人願負一切責任。 

 

此致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委員會 

 

具結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

料予本校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校因辦理附中校長遴選事務之特定目的而可能獲取之個人資料類別：(1)辨識個人者：如姓

名、職業、聯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等(2)辨識政

府資料者：如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等(3)個人描述：如年齡、性別、出生年

月日等(4)教育、考選、技術或其他專業：如學歷資格、專業技術、特別執照等(5)或

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資料，詳如「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

資料表」及「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候選人連署推薦表」。 

二、本校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 

三、本校將於蒐集目的(即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事務)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

個人資料。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校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個人資料。 

五、本校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即國立政治大學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事務)之目的範圍

內，合理利用個人資料。 

六、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之個人資料向本校行使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校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七、若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校留存此同意

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校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校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立同意書人:  

（請親自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